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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給與保險給付；又同法第 51 條規定預防性手術不列入保險給付範圍，結紮手術屬非因疾病

而施行之預防性截斷手術，應屬健保不給付範圍。惟保險對象如因疾病經醫師專業判斷需接

受符合全民健康保險相關規定之診療，均予以給付。 

二、另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2 條規定（略以），主管機關核准屬避孕用藥

非屬醫療所必需者，為全民健康保險不予給付之藥品。 

三、又查依國民健康署特殊群體生育調節補助作業規定，如符合患有精神疾病、有礙優生疾病、領

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減免對象如列案低收入戶等，得持相關證件至戶籍所在地衛生所申請就醫

憑證，再持該憑證至醫療院所接受子宮內避孕器裝置及結紮手術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勞工明年國定假日遇例假或休息日補

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5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231） 

盧委員秀燕就「勞工明年國定假日遇例假或休息日補休問題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勞動部，敬

復如下： 

內政部日前召開會議決議將修正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」，並自 104 年起，紀念日及節日

遇星期六、日時，得以補假。 

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，其例、休假事項應依該法規定辦理。依現行規定，勞工之國定

假日有 19 日，國定假日遇勞工每 7 日應休 1 日之「例假」，應補假 1 日，但週內如有第 2 個休息

日，現行法令並無強制補假規定。基於不減損勞工國定休假權益之考量，研擬調整現行補假原則，

惟考量企業營運型態多元，每週工作日數不同，例假或休息日亦不見得均排定於星期六及星期日，

必須更為細緻及周延之研議，勞動部爰於 103 年 4 月 11 日邀集勞、雇團體及專家學者進行研商。 

經討論後，多數意見認為國定假日不論遇到例假或其他休息日均應補假，較為衡平。待前開

補假原則及細部作業定案，未來國定假日遇例假或休息日，將可確保放假權益不減損。預計可自

104 年起實施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特別休假日期常見在未協商的狀態下

，由雇主單方面訂立日期，員工為保住飯碗不得不低頭，顯見

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觀念並未深植於社會，

損及全國廣大勞工族群，政府應正視並立即處理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4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220） 

盧委員秀燕就「特別休假日期常見在未協商的狀態下，由雇主單方面訂立日期，員工為保住

飯碗不得不低頭，顯見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觀念並未深植於社會，損及全國廣大


